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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砂华文独中董联会） 

新闻发布会声明 

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媒体发言词 

 

就华文独中四项关键议题表达立场与诉求 
 

 

日期 ：202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 

时间 ：中午 12 时 

地点 ：诗巫省华文独立中学董事联合会大厦 7 楼会议室 

 

 

本次新闻发布会旨在以下四项关键议题，向有关当局清晰表达立场与诉求。 

 

 

一、吁请砂拉越政府扩大资优生保送范围至统考生 

 

砂拉越总理拿督巴丁宜丹斯里阿邦佐哈里日前宣布，已向英国剑桥大学提议保留

10 个学额，以资助本地最优秀的中六及 A 水平毕业生深造。此项政策体现高瞻远瞩，

有助加速培养高端人才，推动砂拉越长期经济转型发展。砂拉越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

联合总会对此深表赞赏。 

 

砂拉越政府自 2015 年正式承认统考证书，并开放统考资格申请公务职位，充分体

现对多元教育贡献的肯定，有助于留住优秀人才。华文独中长期在数理教育表现优异，

毕业生进入世界顶尖大学深造者众多，是砂拉越高科技愿景的重要智力资源。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吁请砂拉越政府结合既有统考承认政策，将资优生保送计划

惠及统考生，充分善用砂拉越多源流教育优势，为砂拉越未来产业发展储备更多顶尖

人才。 

 

 

二、永久豁免华文独中缴纳人力资源发展机构（HRD  Corp）培训税款（HRD Levy） 

 

目前，华文独中获准为期一年的临时豁免，暂不需缴纳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培训税

款。然而，该措施仅属短期安排，未解决根本结构矛盾。 

 

华文独中属非营利教育机构，其课程体系与师资培训均由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筹，

与人力资源发展机构以企业技能培训为导向的机制属性不同。教师难以实质受惠，学

校却需承担不必要的申报与行政成本，形成负担而非支持。 

 

 



因此，我们促请联邦人力资源部，基于华文独中作为民办教育机构的特殊性，以

及其办学目标与人力资源发展机构的企业培训机制存在本质差异的客观事实，作出制

度性安排，永久性豁免华文独中缴纳培训税款。 

 

此举将直接消除当前政策错配带来的行政负担，使华文独中有限的资源能完全投

入于教育本业。 

 

 

三、为华文独中等非营利教育机构设立电子发票（e-Invoice）豁免机制 

 

华文独中依法注册为非营利教育机构，所有收入专用于教育发展。税务待遇理应

与国民学校一致，而不应被强制纳入原本为商业交易监管而设的电子发票制度。 

 

电子发票设计在于提升商业税务合规，将非营利教育机构与商业实体一体适用，

不仅明显对象错置，也与其既有的税务豁免性质产生潜在冲突，徒增行政与技术负担，

削弱华文独中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因此，我们促请联邦财政部修订相关税务制度，明确豁免全国华文独中及其他非

营利教育机构执行电子发票义务。 

 

 

四、赋予华文独中捐助者税务减免待遇 

 

华文独中长期依靠华社民间力量维持与发展教育，然而依据《1967 年所得税法

令》，对华文独中教育的捐款却无法享有与国民教育体系同等的税务减免待遇。这种

基于学校源流的制度性区别，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 

 

也正因如此，华社经常调侃：“华教，就是华人的第二所得税。”这句充满无奈

的话，不仅反映了华社为维系母语教育所承受的额外负担，更尖锐地揭示了现行税务

政策有失公允的现实。 

 

我们促请联邦财政部尽速启动相关修法程序，将华文独中纳入可享税务减免的

“受认可教育机构”范畴，以制度方式落实国家对华文教育贡献者的尊重。 

 

 

结语：推动公平政策，巩固教育多元，维护社会和谐 

 

华文独中数十年来为国家培育无数人才，却长期未能在国家政策与资源分配中获

得公平合理的待遇，制度性障碍至今仍待解决。近年来部分联邦政策趋严，更加剧华

文教育发展压力，引发华社深切关注。 

 

我们期望联邦政府以开明、务实及公平的教育政策，推动马来西亚教育向更高层

次发展，让所有为国家贡献的教育体系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支持。 

 


